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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傳媒記事簿

高院駁回兩宗傳媒相關案件

泛珠三角論壇封殺香港傳媒採訪

廉署八月入稟高等法院，要求曾在今年一

月先後訪問前全國政協劉夢熊的《陽光時務週

刊》及商業電台，交出訪問的筆記和錄音檔

案。商台在九月初向法庭發出誓章，證明在公

開的訪問錄音並無修改並已全部公開，獲法官

區慶祥接納，並撤銷廉署向商台的申請。至於

《陽光時務週刊》，法

官指法庭有責任平衡

公眾利益及豁免權，

為公平起見，律政司

應先向陽光時務交出

部分誓章，讓陽光時

務考慮如何回應律政

司申請。而陽光時務

要承諾誓章不得向第

三者披露及用於其他

案件。

此外，《蘋果日報》前攝影記者成啟聰被指

去年年初在政府總部採訪時襲擊保安員一案被

判無罪後，律政司不服裁決向高院提出上訴，

法庭月中判決拒絕律政司的申請，並狠批律政

司對案件矯枉過正、吹毛求疪。香港記者協會

和攝影記者協會歡迎高院駁回上訴，還新聞工

作者一個公道，並批評政府打壓傳媒。此案擾

攘年多，但新政府總部的不合理採訪安排至今

仍未解決。

特首梁振英九月上旬出席貴陽舉行的泛珠

三角區域合作論壇，而貴州主辦當局限制香港

傳媒採訪，只容許五間獲邀傳媒入會場做採

訪。後來經香港記協及新聞處反映，才容許香

港傳媒在論壇開始時拍攝數分鐘。而新聞處最

終只能爭取兩個名額入新聞中心，以複製大會

提供的新聞片段。記協表示，類似的事情過往

亦時有發生，惟未獲正視，希望記者在中國內

地的採訪自由得到改善。

無綫違反競爭規定罰款九十萬　

無綫及《信報》涉嫌自我審查

二零零九年底，亞視向廣管局投訴，指無

綫與藝人所簽合約部分條款，在相當程度上限

制競爭，當局遂展開全面調查，最終在本年九

月中公布調查結果。通訊局裁定投訴部分指控

成立，無綫濫用其支配優勢，從事反競爭行

為，違反《廣播條例》的第 13 和 14 條，罰款

90萬元。成立的指控分別是：一）部分藝人和

歌手的獨家合約有苛刻及不合理條款；二）部

分藝人在其他電視台的演出不能使用原聲，只

能配音；三）部分

藝人被禁止在其他

電視台宣傳有份參

演的作品；四）合

約藝人不得在其他

電視台說廣東話。

通訊事務管理局調

查又發現，無綫在零七至一零年間透過「獨家

條款」合約捆綁大批藝人及歌手。通訊局及前

廣管局共處理了九宗廣播業反競爭行為調查，

今次是首宗成功指控反競爭個案。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表示，持牌機構若不滿裁決結果，可提

出上訴，但仍未收到無綫上訴。

九月初以「普選」方法選出香港小姐，冠

軍陳凱琳接受無綫新聞部訪問，被問及對普選

特首的看法。這標題為「陳凱琳握17萬選票撐

普選促特首聽民意」的訪問，原定於晚上六點

半新聞播出。後來傳出高層不滿訪問太政治化

而抽起，輿論批評無綫新聞部過份敏感。但無

綫發言人只以編輯自主回應。亦在晚上十一時

的新聞報道足本播出。另一邊廂，《信報》亦被

揭發自我審查問題，九月中該報有一專欄的半

篇文章批評無綫新聞在特首梁振英落區時，只

播放撐梁言論、誤導觀眾，卻被總編輯指內容

偏頗而抽起。該報副總編輯不值事件，因而在

電台公開經過，將胎死腹中稿件讀出。有學者

指文章合情合理，《信報》高層應公開交代事

件。而《信報》高層稱抽稿是因為「稿擠」。



19

香港數碼廣播有新動作		

香港電視否認洽購亞視

香港數碼廣播（DBC）已完成股權轉讓申

請並在九月初獲得通訊局批准。DBC 創辦人大

班鄭經翰、何國輝及夏佳理今年初將持有的

DBC 的四成股份，全數轉讓予黃楚標。黃楚標

會持有 DBC 的 99.6% 股份，餘下的股份會由

李國章、李國寶和黃子欣平均持有，通訊局接

納有關股權轉讓後，DBC 可繼續符合監管規

定。 DBC 上月委任前保安局長李少光、《信

報》前行政總裁羅燦為董事成員。羅燦透露公

司正進行四大項目，包括招聘逾百員工及節目

主持、更新廣播系統與錄播設備、為全港小巴

及的士安裝近二萬

部數碼收音機；並

計劃在九月底前將

第一至七台全部作

二十四小時播放，

以符合通訊局當初

發牌條件。

亞視執行董事盛品儒按通訊局調查報告裁

決，辭去執董一職。而一直擁戴盛品儒的亞洲

會，事後炮製一段近三分鐘廣告片段，在新聞

報道前後時段播出，「懷念」盛品儒及向他致

謝，通訊局事後收到四宗投訴，批評亞視不停

播放此短片及強逼市民接收訊息及公器私用。

同時，亞視播放其中一輯《ATV 焦點》，批評

到政總踩場的公民黨議員毛孟靜為「新聞界之

恥」，通訊局亦收到六宗投訴，不滿節目言論

尺度已超逾個人意見節目、內容偏頗失實、主

觀、損害他人聲譽等。九月中，本地有媒體報

道，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正在洽購亞洲電視。

香港電視其後發表聲明，澄清公司及王維基並

沒有接觸亞視及其股東。

報章廣告成政治角力工具		

社運人士地產界各取所需

有社運人士早前發起「一人一百（元）換特

首」行動向市民集資登報，活動最終籌得五萬

多元，廣告月初在《明報》和《都市日報》刊

出，題目是

「換特首是

出路，還香

港 人 一 個

家 」， 同 日

在台灣《自

由時報》刊

登的版本是「香港面對嚴重赤化，請台灣引以

為鑑」。在台灣登報是為了引起國際關注。內

地《環球時報》其後狠批在港、台報章刊登「倒

梁」廣告的做法「非常幼稚」、「不知天高地

厚」。認為此舉挑動香港和內地民眾的對立情

緒，對香港前途高度不負責任，要求他們設

想，若內地人不再到港旅遊和購物，「那麼香

港經濟將會怎樣？」此外，反對「佔領中環」的

「幫港出聲」九月中亦在香港各大報章刊登第

四波廣告，呼籲民主黨、公民黨、工黨及反對

派議員的選民勿盲目支持政黨與議員的任何決

定。

除了政治團體，地產代理亦透過廣告的力

量，向政府表達不滿。為進一步抗議政府實施

辣招令樓市買賣急跌，打擊地產代理生意，香

港主要地產代理月初暫停在各報章刊登廣告一

天，並強調，若政府無視撤招或作修訂，不排

除將行動升級，罷登廣告擴展至一個星期、甚

至一個月。但發言人卻強調非藉此向傳媒或政

府施壓。像中原地產亞太區住宅部總裁陳永傑

表示，集團在過去三個月已削減近六至七成的

網上、電視及其他媒體廣告開支，奉行「可慳

則慳」的原則。看來地產界的不景氣會波及傳

媒，因為二者亦是唇齒相依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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